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电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及收购控股股东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独立

董事对第 9-11 项问询发表意见如下： 

问询 9：分析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大额应收款项的形

成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与安

全性，如何确保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及对

关联方担保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应收账

款为日常经营业务所形成的应收款项，以 1 年以内应收账款为主。其

中，排名前五的应收账款合计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40.97%，且账龄均

在一年以内。 

标的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积极催收并纳入考核，华电集团和华电

科工将定期组织款项核对和清欠工作，华电科工作出了关于标的公司

应收账款回款的承诺，该等措施可以为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与安全性

提供保障。 



标的公司拥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完整资产，人员独立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核算体系，内部

经营管理机构健全，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情形。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其他应

收款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和安全保证金，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形。不存在标的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 

问询 10：结合目前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已有 40%以上来自于关联方

的情况，说明郑机院是否过度依赖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收购后是否

将增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将采取何种措施开拓控股股东以外业务、

提升可持续盈利能力，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意见： 

标的公司向控股股东的销售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不存

在过度依赖控股股东的情形。标的公司向除华电科工外的其他关联方

销售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主要是因为其实际控制人中国华

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从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的主要企业集团之

一，所属发电企业每年对工程总包、装备制造、设计咨询、监理监造

等有较大的采购需求，标的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等市场化方式取得该

等关联方销售合同。 

标的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与上市公司相比较小，对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额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影响较小。标的公司在所开展的设计

咨询与技术服务、高端装备研发与制造、系统工程总承包领域，资质

与专利较为齐全，技术团队经验较为丰富，典型项目业绩较多，具备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具有为除华电集团外其他电力集团提供相关服务



的实力。收购完成后，公司和标的公司可以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

面形成合力，为华电集团外客户提供更为全面、优质的服务，扩大华

电集团外业务规模，降低关联收入占比，保障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问询 11：说明郑机院的生产经营是否对四处房屋及对应划拨用

地有所依赖，郑机院后续采用何种方式使用上述土地和房屋，是无偿

使用还是租用或其他方式，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利益流出。 

独立董事意见： 

郑机院目前及未来均不会使用拟无偿划转给中国华电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的四处房屋及对应划拨用地。 

前述无偿划转完成产权变更登记后，有关划拨土地及地上房屋将

由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并经营。 

郑机院的生产经营对上述房屋及土地不存在依赖，不会导致公司

利益流出。 

 

独立董事：陈磊 陆大明 郑新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